
- 1 -

上 海 市 统 计 局 文 件

沪统字〔2023〕47 号

关于做好 2023 年人口变动情况

抽样调查工作的通知

各区统计局：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

式现代化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系列战略决策部署，进一步

加强和改进人口统计调查工作，更加准确、及时掌握全国和上海

人口发展变化情况，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国

家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年度人口抽样调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统

人口函〔2021〕155 号）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做好我市 2023 年人

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各项保障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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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调查包括住宅样本调查和固定样本跟访调查，住宅样本

调查每年开展一次，标准时点为 2023 年 11 月 1 日零时；固定样

本跟访调查每年开展两次，标准时点分别为 2023 年 11 月 1 日零

时和 2024 年 6 月 1 日零时。

本次调查以统计部门为主组织实施，在基层组织的协助下，

选派调查员到抽中的村级样本进行入户登记。各区统计局要积极

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，做好本区域内的调查工作，确保调

查数据质量。

市统计局将统一发放国家统计局印制的宣传公告、《致人口

抽样调查住户的一封信》等宣传用品和调查制度等，各区统计局

做好调查员劳务费、调查纪念品费和相关物资的管理和发放工

作。

二、强化调查规范，切实提高调查数据质量

各区统计局要严格执行调查方案及各项规定，按照统一的流

程和标准，做好住房单元核查、登记和复查工作，确保现场调查

工作的规范和统一。

调查员要切实落实现场调查实地走访和入户询问的工作要

求，佩戴统一颁发的证件，与调查对象积极有效沟通，采取电子

化方式采集调查信息。严禁调查员不入户，不与调查对象联系，

而直接照抄行政记录等资料的行为。

各区统计局要强化调查各环节质量控制，结合本区域实际，

应用平台监管、行政记录比对、企业大数据、电话抽查等多种手

段，加强对现场调查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调查中遇

到的困难和问题，进一步提高源头数据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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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做好调查员选聘工作，加强业务培训

本次调查指导员和调查员选聘工作由区统计局负责，主要从

政府统计系统和基层组织人员中选调，也可从社会招聘，应保持

调查员队伍稳定。各区统计局要加强对调查员的培训，尽可能减

少培训层级，提升培训成效，同时强化对调查员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
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方案要求，原则上每个村级单位配备两

名调查员和一名调查指导员，各区统计局可根据实际工作情况适

当增加。

四、统筹 PAD 保障，鼓励自主填报

本次调查采用电子采集设备（PAD 或智能手机）采集基础数

据，调查员入户询问、当场填报，或由调查对象通过互联网自主

填报等方式进行。

各区统计局根据本区域现有 PAD 的实际情况和本次调查工

作需要，向市统计局申请借用 PAD 数量，并组织做好 PAD 的统筹

调配，确保设备到位，鼓励调查员采用手机流量进行调查。

五、及时组织力量，做好样本核实和现场登记等工作

关于住宅样本调查登记、复查和核查工作，调查员要按照要

求，在认真做好样本信息核实基础上，使用电子采集设备（PAD 或

智能手机）对所负责区域的抽中房屋开展入户登记工作，参考部

门行政记录等资料开展复查、核查，确保调查登记真实准确、不

重不漏。

关于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工作，调查员要使用电子采集设备

（PAD 或智能手机），严格按照调查程序中分配到的调查清单寻

找指定户和指定人员，根据反馈的地址信息入户开展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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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严格检查督导，确保调查数据质量

本次调查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制度，建立健全调查数据质量

追溯和问责机制，确保调查数据可核查、可追溯、可问责。质量

控制工作由国家统计局统一组织，由各级统计机构负责实施。

国家统计局和市统计局将采用检查、督导、验收、电话抽查

等方式对调查各阶段工作质量进行控制，保证各阶段工作达到规

定标准，确保调查工作质量和数据质量合格。各区统计局也应采

用相应方式，做好平台的数据审核与验收工作，开展质量验收，

并做好本次调查工作总结等。

由于本次调查时间紧、新增任务多，请各区选派熟悉人口调

查的业务骨干负责此项工作，并按照制度和本通知要求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2023 年上海市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住宅样本

2.2023 年上海市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固定跟访样本

上海市统计局

2023 年 10 月 9 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统计局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9 日印发


